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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

九十九學年度第八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0 年 4 月 13 日（週三）12 時 20 分至 14 時 0 分 

地點：第四會議室（第二行政大樓） 

主席：廖咸興教授 

委員：鄭富書教授、劉聰桂教授、江瑞祥教授、許添本教授(請假)、

蔡厚男教授(請假)、劉權富教授(請假)、羅漢強教授(請假)、

周素卿教授(請假)、張聖琳教授(請假)、康旻杰教授(請假)、

李光偉先生。 

諮詢委員：林俊全教授、余榮熾教授(請假)、詹穎雯教授(請假)、黃

耀輝教授(請假)、李培芬教授(請假)、葉德銘教授(請假)。 

列席：結像紀事創意文化有限公司 黃中宇總監；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

導組 陳音言；總務處秘書室 蔡淑婷技士；總務處營繕組 洪

耀聰組長、葉瑞堯技士；總務處事務組 林新旺組長、許祥太

股長、薛雅方股長、阮偉紘幹事、李宜蓁幹事；總務處保管組 

王占春編審；環安衛中心 梁文傑副主任、胡偉駿幹事；學生

會吳鑫餘同學、周子暐同學；學代會葉日章、洪崇晏同學(文

學院)；研協會 謝宜桓同學。 

幹事：吳莉莉、吳佳融、吳慈葳 

記錄：吳佳融 

壹、報告案 

一、確認九十九學年度第七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

 決定： 

會議紀錄同意備查。 

貳、討論案 

一、國立臺灣大學自行車停車空間調整規劃要點草案（提案單位：總

務處事務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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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案單位說明與簡報：（略） 

 委員意見： 

江瑞祥委員： 

自行車位異動頻繁，未來是否有施行細則納入監管及罰則，以預防系所私設自行

車位? 

事務組 林新旺組長： 

一、未來將建置自行車位 GIS 基礎圖資，如校園巡視小組發現有私設情形， 

    將主動詢問設置單位。 

二、罰則是否納入將再研議。 

李光偉委員： 

如果要減少自行車位對校園空間景觀的影響，是否要考慮推動公用自行車，以及

將公共自行車設置區一併納入規劃？ 

學生會 吳鑫餘： 
一、第三條第二點：「校內既有建築物周邊應逐步減量自行車之停放，並儘 

    量挪移集中至單一停車空間。」是指系所申請新車位時再依循此原則，或  

    者請系所針對現況檢討? 

二、第三條第三點：「自行車停車空間調整後原則不得大於現有設置數量。」  

    是剛性規範，或者有特殊需求時可予彈性?  

三、第六條第四點: 「考量空間不足及提高停車周轉率，新設自行車停車空  

    間宜部份劃設為限時停放區。」限時停放區將由申請單位或者事務組統一規 

    劃? 「部分」的意思是什麼? 如果某些系館師生有隔夜停放需求要如何處理? 

事務組 林新旺組長： 
一、自行車位調整是由單位自行提出申請，然而有關全校性緊急救災服務動   

    線，事務組會先行檢視，主動提出變更。 

二、限時停放區會考量不同區域實際使用情況，例如行政大樓周邊部分為限時停  

    放，以提供白天上課及洽公需求，如果是教學為主的區域，限時停放區將會 

    擴大。 

林俊全 副總務長： 
一、建議增設要點:如各單位未經核准自行設置停車位，管理單位得逕予拆除。 

二、自行車架形式應避免過度設計，以節省成本，目前較佳的設計為兩端標示自     

    行車，中間讓人自由停放。 

三、有同學反應自行車被他人拖出，而被當作違規停車拖吊，建議取締時考量     

    類似狀況，減少爭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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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咸興 召集人： 
第三條第五點: 「調整自行車停車空間以設於能見度高之地點，以降低失竊風

險。」與第六條第三點: 「設計規劃於開放空間者，需與周邊景觀整體考量，適

當遮蔽與美化。」在精神上似乎有些衝突，請再考量。 

鄭富書總務長： 

一、建議新增要點： 

    (1)第五點第二項: 「特殊案例得提送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審議。」特例可包   

      括兩種情形:一為申請單位受行政單位拒絕，可循此管道申訴；另為申請 

      需求與要點不相容時，得提請校規小組委員會作客觀判斷。 

    (2)第七點：「未經本要點程序不得私自設置自行車位，如設立校方得逕予拆  

      除。」 

    (3)原第七、第八點改為第八、第九點。 

二、最近校方向經濟部爭取到經費設置校園巡迴電動巴士，希望提高減少使用自  

    行車之誘因，最快一年後將會實現，也包括跨校際的巡迴。 

研協會 謝宜桓： 

學校訂出遊戲規則，如果申請系所未進到監督管理責任，放任自行車停放在非停

車區，例如某些系所無法有效管理通識課程學生而產生失序狀況，化工系大門口

自行車即為一例，權責歸屬及配套措施為何? 

事務組 林新旺主任： 
違停將由拖吊作業處理，不過因校園部分區域限制卡車夜間進入，無法進行夜間

拖吊，未來將再研議；例假日目前則實施突擊拖吊。 

環安衛中心 梁文傑副主任： 
剛剛同學提到系館大門違停的狀況，曾經在防災演練時造成干擾，因此下課後自

行車違停仍有可能造成救災問題，未來請事務組協助勸導。 

 決議： 

本案通過，請事務組參酌總務長及委員意見修正。 

二、國立臺灣大學校總區公共藝術教育推廣計畫構想(提案單位：校

園規劃小組） 

李光偉委員： 

本案經費用在非實體藝術品的設置是否符合法規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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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像紀事文化創意黃中宇總監： 
依據<公共藝術設置辦法>，30 萬以下的經費是可以作教育推廣，之前校規小組

也洽詢文化局相關規定，本經費無法運用在永久性實體藝術品的設置；原本我也

期待這次企劃有機會留下作品，但依法有困難，如果最後的裝置藝術作品有留存

價值，在結構及空間條件許可下，也許可作移置或捐贈等其它方式。 

江瑞祥委員： 
一、簡報中提到本校公共藝術現況的缺失，對於藝術品的修復、活化及管理之推

廣，是否也將納入本計畫？ 

二、計畫時程跨越暑假，是否會分散能量，請再考量。 

三、建議計畫成果可呈現公共藝術地圖，例如計畫書中已有公共藝術品現況分佈

圖，未來可與校園導覽進一步結合。 

四、雖然是小案子，最後的推廣成果如何評估及看待？ 

劉聰桂委員： 

請教「共同裝置行為」的意涵？ 

林俊全副總務長： 
一、本案是否能協助探討台大校園空間的元素，讓人看到某些元素就聯想到台

大。 

二、校園空間在公共藝術介入下如何引導師生的思考與觀感？例如文學院旁的

太極池透過周邊環境整體改善，營造出一個有特色的校園角落。 

三、建議聯繫校內相關專業系所參與本活動。 

學生會 葉日章： 
前置作業會有討論對話平台，未來是否會長期運作、平台的管理單位又會是誰？ 

營繕組 洪耀聰組長： 
一、剛剛說明提到本案經費來源為「小型整修案」，應更正為有「申請建照的小 

型新建案」。 

二、本案定案後，應正式報請文化局同意用於教育推廣。 

結像紀事文化創意 黃中宇總監: 
一、本案成果期許從校園局外人的角色提出芻議，也許並非定案，但作為後續發

展的提醒。 

二、有關時程安排，如果集中在一學期完成比較像學程，本案希望透過分散的活

動讓力量持續累積，也許同學們經過暑假後會有新的發想，因此以暑假為分

段安排。 

三、有關共同裝置藝術行為，由引動者帶領學生動手作，經由互動過程產生一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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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，最後的形式有各種可能，最壞的打算則是由我們藝術者自行創作。 

四、交流平台目前委請一位政治系學生協助，透過意見交流期待未來種子回到學

校本身，也將會邀請城鄉所、藝術史所等相關師生參與。 

環安衛中心 梁文傑副主任： 
一、29 萬元的能量有限，是否能整合相關單位活動發揮更大力量? 

二、如何面對老舊公共藝術品的維護管理，此亦涉及校園空間安全，藝術品和人 

    的介面如何去維護，不僅只是雜工班定期除草而已，而是長期的安全及美觀    

    保養配套措施。 

廖咸興召集人： 
剛剛委員提到兩個層次，一個是公共藝術實體的維護機制，另一是公共藝術教育

推廣的政策，例如串連校園廊帶、導覽地圖等。 

營繕組 洪耀聰組長： 
本校公共藝術維護尚位有統一管理單位，目前分散在不同基地的使用單位，雖然

文化局每年來函提醒有關維護事項，但使用單位並沒有編列相關預算，因此幾乎

沒有維護保養。依法公共藝術品設置至少五年後才可變更，長期應有專責單位負

責管理。 

事務組 林新旺組長： 
每個新建案完工後會產生一個新的公共藝術品，應先建立名冊資料，包括設計

者、施作廠商，修復藝術品時才能洽詢設計者及廠商專業技術。如果校內缺乏統

一管理的單位，事務組願意提供協助，但需要有基礎資料。 

校園規劃小組 吳佳融幹事: 
目前文化局每年都會函舉辦公共藝術品維護管理的培訓，但僅止於部分行政單位

參與，並沒有長期負責的單位。 

林俊全 副總務長： 
請教保管組在公共藝術扮演的角色? 

營繕組 洪耀聰組長： 
公共藝術品完工後會在保管組辦理登帳，不過各建物有使用管理人。 

林俊全 副總務長： 
建議未來由保管組負責保管、事務組負責維護、營繕組協助維修，也尊重各建物

管理單位的意見，但如果該單位未善盡維護，則由事務組主動介入。 

結像紀事文化創意 黃中宇總監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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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享我在敦化南路「馬屁股」的作品經驗，主管單位為文化局，然而周邊管線涉

及九個單位，前幾年受損後只能以十萬元以下修復，也只好在成本不敷的狀態下

重新燒製玻璃。建議學校與藝術家保持良好關係，將管理維護責任託付藝術家，

如果藝術品設施在未來產生干擾，建議學校依相關法規予以搬遷或拆除。 

廖咸興召集人： 

校內未來應有公共藝術退場機制，專責單位將再研議。 

 決議： 

一、本案通過。 

二、請建築師協助本校公共藝術管理政策之建議。 

肆、散會（下午 2 時 0 分） 


